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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目名称：
	

	项目类别：
	

	项目管理单位（甲方）：
	中山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

	授权主管单位（乙方）：
	中山市健康基地集团有限公司

	项目承担单位（丙方）：
	

	
中山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
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

  

一、财政经费使用预算
	支出科目
	财政经费

	
	金额（万元）
	用途说明

	（一）直接费用
	
	

	1、设备费
	
	

	2、材料费
	
	

	3、测试化验加工外协
	
	

	4、燃料动力费
	
	

	5、差旅费
	
	

	6、会议费
	
	

	7、国际合作与交流费
	
	

	8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
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9、租赁费
	
	

	10、专家咨询费
	
	

	11、直接费其他支出
	
	

	（二）间接费用
	
	

	合计
	
	 










  二、合同条款
	    第一条 甲、乙、丙三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规和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作为三方共同遵守的依据。
    第二条 甲方负责对专项资金使用与项目执行进行监督、管理。
    第三条 乙方应：
    1．按合同规定进行经费核拨工作协调；
    2．根据需要，在不影响丙方工作的前提下，在指定时间检查丙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。
    第四条  丙方应按合同规定的开支范围，对甲方核拨的经费实行专款专用，单独列账，配合甲方、乙方进行监督检查。经费支出完结后，提供经费支出凭证、发票到乙方备案。
    第五条 丙方承诺在火炬区持续经营3年以上；获得产业化支持的项目在火炬区实施产业化不少于3年。
    第六条 本合同壹式叁份，甲方、乙方和丙方各执壹份，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自三方签章之日起生效。各方均应严格履行合同的各项约定，不应受机构、人事变动而影响。
    第七条 违约责任：
    违反本合同第四、五条约定，丙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承担方式和违约金额如下：
    1．甲、乙任何一方有权解除合同；
    2．丙方退还甲方已核拨的经费，并自收取补助之日起至全部退还经费之日止，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支付违约金。



















  三、合同三方签章
	甲方
	单位名称
	中山火炬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科技信息局
	（单位公章）


	
	主要负责人
	
	

	
	管理联系人
	
	

	
	地址
	
	

	
	电话及传真
	
	

	乙方
	单位名称
	中山市健康基地集团有限公司
	（单位公章）


	
	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	
	

	
	管理联系人
	
	

	
	合同审查人
	
	

	
	地址
	
	

	
	电话及传真
	
	

	丙方
	单位名称
	
	（单位公章）


	
	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	
	

	
	管理联系人（项目负责人）
	
	

	
	地址
	
	

	
	电话及传真
	
	

	
	开户银行
	
	

	
	户名
	
	

	
	帐号
	
	





